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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4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日期 ：：：： 2004年 5月 19日

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作出修訂的限期 ：：：： 2004年 6月 16日 (若議決延期，則
可延展至 2004年 7月 7日 )

第第第第 I部部部部 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條例》《法律援助條例》《法律援助條例》《法律援助條例》 (第第第第 91章章章章 )
《《《《 2004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第第第第 83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 (2004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2004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99號號號號
法律公告法律公告法律公告法律公告 )

政府當局早前提出決議，修訂《法律援助條例》(第 91章 )第 5(1)
及 5A(b)條，將普通法律援助計劃的經濟資格限額從 169,700元調低至
155,800元，而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則從 471,600元調低至 432,900元，以反
映由 2000年 7月至 2003年 7月期間消費物價指數的累積減幅。內務委員
會曾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有關決議，該決議於 2004年 3月 17日獲立法會
通過 (以 2004年第 45號法律公告的形式在憲報刊登 )。當局告知小組委員
會，《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規例》 (第 91章，附屬法例 )附表
3第 I部訂明的現行費用的分擔比例將予以修訂，以反映新的經濟資格限
額。

2. 將於 2004年 7月 12日起實施的第 83號法律公告修訂《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規例》附表 3第 I部，因應上述決議作出相應修
訂。第 99號法律公告指定 2004年 7月 12日為該決議開始實施的日期。

3. 議員可參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同於 2004年 5月
13日發出的兩份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SO/ADM CR 3/3221/02(04)
Pt. 15)，以了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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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I部部部部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第第第 541章章章章 )
《《《《 2004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84號法律號法律號法律號法律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

4. 此規例對立法會選舉的選舉程序作出多項更改。此規例將於

2004年 7月 16日開始生效，為將於 2004年 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作準
備。

5. 主要的更改是——

(a) 在個別投票站為地方選區進行點票，少於 200名選民的
小投票站則屬例外；及

(b) 將明顯無效的某幾類問題選票改訂為無效選票，使該等

選票不會被點算。

此等更改的用意是加快點票過程，並已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中實施。
功能界別的點票程序仍然保持不變，將會繼續在中央點票站進行。

6. 在選舉安排的細節上，亦作出了另外一些更改，當中包括—
—

(a) 放棄使用信封裝載功能界別的選票；

(b) 候選人無須提供其提名書上簽署人的登記住址；

(c) 容許選民在投票前離開投票站及然後再返回投票站投

票；及

(d) 投票站主任可以更改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

7. 政制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2月 16日及 3月 15日的會議上，討
論有關主要更改的建議。部份委員支持分散點票的安排，但亦有委員

基於不同理由提出反對。

8. 根據內務委員會於 2004年 1月 9日作出的決定，在本會期內刊
憲的與 2004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應交由較早前為研究另一
項相關的選舉規例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一併研究。

9. 議員可參閱選舉事務處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了解更

多有關的詳細資料。此規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仍然在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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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III部部部部 食物及藥物食物及藥物食物及藥物食物及藥物

《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生及市政條例》 (第第第第 132章章章章 )
《《《《 2004年食物及藥物年食物及藥物年食物及藥物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成分組合及標籤成分組合及標籤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8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0. 此規例主要在以下各方面修訂《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
規例》 (第 132章，附屬法例W) ——

(a) 放寬若干奶類產品含添加劑的限制；

(b) 規定食物標籤須宣布該食物含有已知可導致過敏的若

干物質；

(c) 規定食物標籤須列明所使用的食物添加劑的作用類別

(即類別 )及其身所用名稱 (或其在食物添加劑國際編碼
系統中的識別編號 )；

(d) 為標籤目的更新食物添加劑的作用類別；

(e) 規定以阿拉伯數字表示的 “此日期前最佳 ”(best before)
和 “此日期前食用 ”(use by)的日期須以英文字母及中文
字標明其順序，以及免除有關日期須依日、月及年的嚴

格次序列明的規定；

(f) 豁免含有以容積計算的酒精濃度超過 1.2%但少於 10%
的飲品無需遵從附表 3關於配料表的規定，但規定其他
以前獲豁免的預先包裝食物須遵從現行規例附表 3的規
定；及

(g) 豁免葡萄酒和其他含有以容積計算的酒精濃度達到或

超過 10%的飲品無需遵從現行規例附表 3的若干規定。

11. 在 2001年 1月 22日舉行的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就改善預先包裝食物的食物標籤法例提

出的建議，當中包括——

(a) 須註明食物中可能含有已知可導致某些人士過敏的成

分；

(b) 須以全名或識別號碼標示所採用的食物添加劑的種

類；

(c) 在標示食物的 “此日期前最佳 ”或 “此日期前食用 ”方面更
加靈活；及

(d) 加強預先包裝酒類的標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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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議員可參閱 生福利及食物局於 2004年 5月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HWF(F)5/1/8)，以了解更多有關此項規例的背景資
料。

13. 此規例將於 2004年 7月 9日開始生效。規例第 6條訂明，在 2006
年 1月 9日當日或以前，為出售而宣傳、售賣或為供出售而製造含有添
加劑及可導致過敏成份的預先包裝食物，如沒有按照經此規例的規定

加上標籤，並不構成罪行。而放寬對奶類產品中添加劑及牛油的限制，

在此規例開始實施後立即生效。

14. 議員諒會察悉，在 2001年 1月向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

會作出的簡報並不包括規例中新加入的第 II I部 (奶類產品中的添加
劑 )。

15.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當局曾於 2000年 10月至 12月期
間就建議的標籤修訂進行公眾諮詢。關於放寬對奶類產品添加劑限制

的修訂，政府當局認為這屬於一項技術性工作，無須進行公眾諮詢 (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0段 )。

16. 自從此規例在憲報刊登以來，立法會秘書處接獲零售業若干

成員的意見書 (附件 )。

17. 鑒於有關業界提出重大關注，且就此事向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所作的簡介是在 3年多前作出，議員或可考慮應否成立小
組委員會研究此項規例。

第第第第 IV部部部部 輔助醫療業輔助醫療業輔助醫療業輔助醫療業

《輔助醫療業條例》《輔助醫療業條例》《輔助醫療業條例》《輔助醫療業條例》 (第第第第 359章章章章 )
《《《《2004年醫務化驗師年醫務化驗師年醫務化驗師年醫務化驗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86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2004年職業治療師年職業治療師年職業治療師年職業治療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8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 2004年視光師年視光師年視光師年視光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8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2004年物理治療師年物理治療師年物理治療師年物理治療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89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 2004年放射技師年放射技師年放射技師年放射技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第第第第 90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18. 上述附屬法例就有關規管醫務化驗師、職業治療師、視光師、

放射技師和物理治療師的事宜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 (第 359章 )第
29(1B)條訂立。修訂該等規例的作用如下  ——

(a) 律政司司長可委任大律師或律師執行有關專業的委員會秘書

在研訊中須執行的職責；

(b) 在註冊證明書 (須在執業處所內展示 )中要求提供身份證號碼
的規定將會刪除，以符合《個人資料 (私穩 )條例》 (第 486章 )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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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 “香港職業治療師學會 ”的名稱更改為 “香港職業治療學
會 ”；

(d) 將Hong Kong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Optometrists的中文名
稱，由 “香港專業視光師學會 ”更改為 “香港眼科視光師學
會 ”(第 88號法律公告 )；以及

(e) 澄清放射診斷技師可接受脊醫就拍攝脊椎及周圍關節 (包括
骨盆 )的轉介 (第 90號法律公告 )。

19. 議員可參閱 生福利及食物局於 2004年 5月 14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HWF/H/22/1 Pt. 9(95))，以了解有關該等規例的背
景資料。

20. 政府當局認為無須諮詢公眾，因為有關修訂只屬技術性或文

字上的修改，不會對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的運作及現時規管 5個輔助醫療
專業的註冊和紀律管制的安排帶來重大變更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2段 )。政府當局於 2004年 5月 13日向 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提供一份資料

文件，載列訂立修訂附屬法例的背景及原因。委員在 2004年 5月 17日舉
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並無對該文件提出任何疑問。

21. 上述修訂規例將於 2004年 8月 1日起實施。

第第第第V部部部部 《進出口條例》《進出口條例》《進出口條例》《進出口條例》

《進出口條例》《進出口條例》《進出口條例》《進出口條例》 (第第第第 60章章章章 )
《《《《2004年進出口條例年進出口條例年進出口條例年進出口條例 (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42條指明終止日期條指明終止日期條指明終止日期條指明終止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96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進出口《進出口《進出口《進出口 (登記登記登記登記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60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E)
《《《《 2004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登記登記登記登記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 15條指明終止日期條指明終止日期條指明終止日期條指明終止日期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97號法號法號法號法
律公告律公告律公告律公告 )

22. 此兩項公告的目的，是指定 2004年 7月 16日為容許就有關運輸
模式以紙張或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的過渡期完結的日期，以便在其

後全面實行以電子方式提交航空及鐵路貨物艙單。

23. 議員可參閱工商及科技局於 2004年 5月 13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檔號：CIB 89/18/1)，以了解有關此兩項公告的背景資料。

24. 政府當局曾於 2004年 4月 23日向工商事務委員會簡述此兩項公
告所載的建議。該事務委員會察悉，當局曾諮詢有關行業，並預期有關

各方不會因須遵從有關規定而有任何困難，而委員對政府當局的建議

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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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VI部部部部 機場機場機場機場

《機場管理局條例》《機場管理局條例》《機場管理局條例》《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第第第 483章章章章 )
《機場管理局條例《機場管理局條例《機場管理局條例《機場管理局條例 (限制區地圖限制區地圖限制區地圖限制區地圖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91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25. 此命令為《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章 )所指的限制區指明該
區的經修訂界線，將於 2004年 7月 9日起實施。

26. 法律事務部獲政府當局確定，修訂限制區的界線是一項例行

工作，政府當局因而沒有提交立法會任何事務委員會討論。

《香港機場《香港機場《香港機場《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障礙管制障礙管制障礙管制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301章章章章 )
《《《《 2004年香港機場年香港機場年香港機場年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障礙管制障礙管制障礙管制 )(豁免豁免豁免豁免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92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27. 根據《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 )條例》 (第 301章 )第 3(1AA)條，房
屋規劃及地政局可在諮詢民航處處長後，藉命令限制某些地區內任何

建築物的高度不得超逾該項命令所規定的高度。該條例第 3(3A)條規
定，局長在諮詢民航處處長後，可藉命令批給豁免，使不受依據第 (1AA)
款作出的命令的實施所規限，但該項豁免須受局長就飛機安全所需或

與飛機安全有關而施加的條款及條件所規限。

28. 《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 )(豁免 )(修訂 )令》 (第 301章，附屬法例
E)(下稱 “該豁免令 ”)豁免若干幅土地，使它們不受該限制所規限。此修
訂命令修訂該豁免令，再豁免一幅在南丫島的土地，使它不受該限制

所規限。不過，在該幅土地上建立的任何建築物，依然受此修訂命令

所訂明的高度限制所規限。此項豁免旨在利便擴建在南丫島的電視信

號轉播站。

29. 議員可參閱房屋規劃及地政局於2004年5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檔號：HPLB(L) 83/02/01)，以了解有關此修訂命令的背景資
料。此修訂命令所載的建議並無提交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討論。

30. 此修訂命令已於刊憲當日 (即2004年5月14日 )起實施。

第第第第VI部部部部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監獄條例》《監獄條例》《監獄條例》《監獄條例》 (第第第第 234章章章章 )
《《《《 2004年監獄年監獄年監獄年監獄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令》令》令》令》 (第第第第 93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31. 此命令根據《監獄條例》 (第 234章 )，將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
闢作監獄。此命令將於 2005年 3月 1日起實施。

32. 此修訂命令所載的建議並無提交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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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法院條例》《區域法院條例》《區域法院條例》《區域法院條例》 (第第第第 336章章章章 )
《《《《 2004年區域法院規則年區域法院規則年區域法院規則年區域法院規則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第第第第 94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33. 修訂規則的目的，是將用於決定在區域法院出庭代表原告人

的大律師能否准予收取訟費的 150,000元限額，應用於大律師出庭代表
反申索、第三方法律程序或其他相類的法律程序的一方的情況。

34. 議員可參閱司法機構政務處於 2004年 5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號：LM(2) to SC 101/17/16)，以了解有關修訂規則的背景資料。

35. 據司法機構政務處所述，司法機構曾於2003年3月諮詢香港律師
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而該兩個專業團體對司法機構就改善現行規則所

作出的建議，均表同意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1段 )。在2003年7月，司
法機構政務處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立法會CB(2)2887/02-
03(01)號文件 )，講述其就大律師證書規定的150,000元限額所作的檢討。
該事務委員會在2004年7月29日會議上察悉該文件。

36. 修訂規則將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實施。

《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 (第第第第 565章章章章 )
《《《《 2004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1)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第第第第 9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37. 此公告修訂《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第 565章 )附表 1，以更新
用以或將用以進行關乎香港科技園公司某些宗旨的事務的處所的列

表。此公告將於 2004年 7月 9日起實施。

《電訊條例》《電訊條例》《電訊條例》《電訊條例》 (第第第第 106章章章章 )
《《《《〈〈〈〈 2003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2003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0號號號號 )2004年年年年 (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生效日期》公告》(第第第第

9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38. 《 2003年電訊 (修訂 )條例》 (2003年第 30號 )於 2003年 7月 9日獲
得通過，為電訊行業的合併和收購活動提供更全面的規管架構。該條

例第 1(3)條規定，修訂條例第 5、6、7、8、9及 12條 (關乎傳送者牌照的
條文 )自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政府當局承
諾，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 “局長 ”)會就有關如何執行修訂條例的指引擬
稿進行諮詢，然後在有關條文實施前發表指引定稿。

39. 政府當局在進行諮詢工作後，於 2004年 5月 3日發出有關指
引。議員可參閱工商及科技局於 2004年 5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TB(CR) 7/13/14(04) Pt .11)，以了解有關的背景資料。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10月 23日、2004年 4月 19日及 200 4年
5月 10日，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會晤。該事務委員會察悉，指引的政
策考慮因素已在有關的法案委員會討論。在該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部分委員支持及早實施修訂條例，而部分其他委員則察悉政府當局及

營辦商所持的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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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此公告指定2004年7月9日為修訂條例第 5、 6、 7、 8、 9及 12條
開始實施的日期。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第84號法律公告 )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第83及85至99號法律公告 )
2004年 5月 19日














